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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南部交通路網的整體建設長期以來相對不足，政府為衡平城鄉差距、充分發揮公共建設效

益，交通部辦理區域路網建設完整評估，本應從長期產業策略與促進區域發展的角度，正

視屏北高樹、茂林等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交通服務水準卻過度落後的問題，

設法充分發揮國道 3 號與國道 10 號建設效益，讓高樹、茂林地區也能藉由國道 10 號順向

連結西部高雄市等都會市鎮，引進觀光和產業生機，因此多年來高屏地區皆有國道 10 號向

東延伸至高雄美濃之議。 

二、據了解，交通部公路總局為反映地方需求，雖曾召開多次會議，並因應 103 年 5 月 29 日公

聽會建議，於本（104）年度提出「新增銜接國道 10 號至新威大橋之快速公路」可行性評

估，規劃總長 16.74 公里、經費 123.35 億元之快速道路，然經後續評估後，卻又以其經濟

效益不足，而改以一般省道之替代方案辦理，規劃路線亦縮短為 12.2 公里（起於國道 10 號

里港交流道匝道至台 28 線龍肚），經費更大幅下修至 30.2 億元，並稱於日後交通流量達需

求時再提升為快速公路。 

三、所謂的交通建設經濟效益，原本就會隨著交通流量、區域發展、建設成本等綜合因素變動

，本路段道路建設案業經多年爭取、多次討論，其交通建設經濟效益的評估，如果主要考

量因素為現有交通流量，實不足以落實區域平衡發展與地方產業開發需求，尤其對於原本

交通建設就相對匱乏的南部地區，如此評估方式顯不合理也不盡公平，因此本案由原本規

畫之快速道路，修正為平面道路之替代方案，本席實甚感遺憾。 

四、有鑑於國道 10 號是南部地區東西向重要交通骨幹，本案光是研議時程已近五年，今從原本

的長期整體性道路規劃，改為短期因應的替代方案優先辦理，縱然考量國家財政困窘而勉

強接受，交通部仍應從長期產業策略與促進區域發展的角度，儘速於年底前定案辦理，並

在辦理完成後定期檢討，以確實追蹤檢討道路改善需求，將國道 10 號高屏聯絡道提升為快

速公路，落實中長期的區域路網建設規劃，合理提升高屏地區交通服務品質。 

（十六）本院林委員郁方，針對全台仍有三萬六千自來水用戶使用鉛管

供水，引發民眾鉛中毒恐慌，要求行政院督促所屬衛生福利部

，盡速結合健保健檢與醫療資源辦理國人血液含鉛量調查、鉛

移動性測驗或 X 光骨頭檢測，並提撥預算補助地方政府與台灣

自來水公司加速更換自來水鉛管，以維護國人用水安全，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內民國六十八年以前建造的老舊房屋，至今仍有台北市、新北市、新竹縣市、苗栗、宜

蘭及花蓮等 7 縣市三萬六千戶由鉛製水管供應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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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慢性鉛中毒會影響孩童健康及智力發展，對成人亦有腎病變、不孕和心血管疾病等風險，

惟迄今未見政府單位有任何積極作為。 

三、為維護民眾健康，行政院應督促所屬衛生福利部，整合健保健檢及醫療資源辦理高風險區

之國人血液含鉛量調查、鉛移動性測驗或 X 光骨頭檢測，並補助地方政府與台灣自來水公

司加速更換自來水鉛管。 

（十七）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現行解決地方政府衝突之機制，不外以

政治途徑及行政監督之方法解決，但現行實務上對解決府會爭

議效果尚顯不足，故建請解決府會之間的權限衝突爭議，應可

引進德國及日本之「機關訴訟」制度，透過行政訴訟的途徑以

解決爭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六條規定機關訴訟汐止國家或公共團體之機關相互間，就有關權

限的存在與否或其行為的紛爭所提出的訴訟。機關訴訟依其請求內容，可分為：(1)處分或

裁決之撤銷請求；(2)處分或裁決之無效確認請求；(3)其他請求。並分別準用撤銷訴訟，

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之規定（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四十三條）。相較德國之行政法院法

對於機關訴訟則並未有明文規定。而是透過學說的倡導及法院實務的累積逐漸發展而成，

德國通說及判例承認機關訴訟，對於公法人或公共營造物之內部之間的權限爭議提起訴訟

，以解決地方自治機關間的權限爭議同一個地方自治團體內部機關與機關之權限爭議，甚

至包含同一個地方自治團體內部和意志與成員之間的權限爭議。 

二、復查機關訴訟乃對於行政組織內部的權限爭議，性質為公法上爭議。但地方自治團體內部

之爭議是否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地方自治團體內部機關是否權利受侵害而具有訴訟

權能，雖在學說上仍有爭議，不過自治機關內部之權限爭議解決並非以個人權利救濟為目

的，而在確保行政的客觀公正維護公益為目的。次種訴訟類型並非當然歸屬法院的權限範

圍，而由法律特別規定允許例外可提起訴訟。機關訴訟為特殊之訴訟形式，其訴訟標的與

行政處分並無關聯。而排除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之適用，原告應採取確認訴訟與一般

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法院確認被告機關之措施違法，或請求行政法院判決被告為特定行為

，不作為之給付。所以機關訴訟係在法律有特別規定情形，限於法律所規定之當事人才能

提起。 

三、我國行政訴訟法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機關內部之權限爭議並未規定可提起機關訴訟，然而，

機關訴訟制度在我國現行府會關係爭議解決上，應有採行之必要性及可行性。因就地制法

所設計之府會衝突解決機制，不外覆議制度及上級監督機關解決二種途徑。覆議為政治手

段並賦予府會自行折衝解決之設計，屬於內部機制。至於外部機制則為上級政府之監督機

制。地制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對於地方議會議決之自治事項及自治條例，監督機關


